
诊所备案公示

根据《山东省医疗机构行政许可及备案管理规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，现对诊所备案相关情况予以公示，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。
1.拟设医疗机构的类别：中医诊所
2.拟设医疗机构的执业地点：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皇冠街道齐鲁大道-90号-8二层
3.拟设医疗机构的诊疗科目：中医科
[bookmark: _GoBack]4.拟设医疗机构的床位数：0
5.拟设医疗机构的设置人（设置申请人）的名称：王晓婧
公示时限：自公示日起五个工作日。
对此项备案事项存有异议者，在公示期内可以书面形式将意见递交，意见提交方应在书面意见中写明具体意见，说明利害关系，对其真实性和有效性负责，并注明联系人和联系方式。
递交意见地址：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齐鲁大道66号政务服务大厅1楼10号窗口
咨询电话：0631-59100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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